
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醴陵市环境保护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根据编办三定方案规定，我局的主要职责是：污染控制、环境管理、环境监察、环境监测。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醴陵市环境保护局是市政府组成局。单位性质：行政机关，下设办公室、计划财务股、环境监察大队、污控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生态股、总量股、环境监测站等九个部门，各部门各施其职各负其责，财务实行局机关统一核算。
第二部分  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环保局总收入2915.23万元，较2016年总收入6493.48万元减少3578.25万元；2017年环保局总支出5193.56万元，较2016年总支出2268.04万元增加2925.52万元。

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环保局总收入2915.23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2876.69万元，占总收入的98.68%，其他收入38.54万元，占总收入的1.32%。

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环保局总支出5193.5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01.91万元，占总支出的21.22%，项目支出4091.65万元，占总支出78.78%。

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环保局财政拨款总收入2876.69万元，较2016年财政拨款总收入6491.9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6359.9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132万元）减少3615.29万元；2017年环保局财政拨款总支出5170.07万元，较2016年财政拨款总支出2266.5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134.5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2万元）增加2903.53万元。

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环保局财政拨款总支出5170.07万元，较2016年财政拨款总支出2266.5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134.5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2万元）增加2903.53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7年环保局财政拨款总支出5170.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78.42万元，占总支出的20.86%，项目支出4091.65万元，占总支出79.14%。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环保局财政拨款总支出5170.07万元，较年初财政拨款预算数1315.12万元增加3854.95万元。

预算数与决算数及其差异情况:

	功能科目
	年初预算数
	决算数
	差额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
	95.15
	95.1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54
	43.49
	8.9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4.59
	24.59
	0

	节能环保支出
	1255.99
	5006.84
	3750.85


差异原因分析:一般公共服务增长100%，主要由于增加对企事业单位补贴。社会保障和就业增长25.91%是由于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了8.9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增长298.64%,主要原因是潘家冲重金属污染治理及明兰水库治理等重点项目的支出增大了，而重点项目的财政拨款几乎全部计入2016年的收入。

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环保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078.4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813.5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5.44%；商品服务支出数为134.3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2.46%；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数为110.8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29%；其他资本性支出数为11.5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7%，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7.9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0.74%。

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7年环保局“三公”经费总支出92.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8.66万元；公务接待费53.74万元）。与上年“三公”经费94.3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9.1万元；公务接待费55.22万元）基本持平,与年初“三公”经费预算数12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5万元；公务接待费56万元）减少了28.6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减少了4台车。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7年环保局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都为0；；公务用车保有量6辆；国内公务接待247批次，接待2746人。

关于醴陵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度环保局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53.94万元，比2016年增加101.95万元，增长196.1%。主要原因是：办公大楼、办公室及监测站实验室进行了整体维护且增加了一些办公设备。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50.6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40.31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92.47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17.83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6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 辆、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6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 辆，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2017年度环保局加强了财务基础管理工作，提高了预算执行力，在日常基础管理工作中严格执行预算，细化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划分，将重点专项支出细化到具体项目，对拨付的环保专项资金项目进行定期监管督查，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对公用支出方面，从严控制了“三公”经费支出。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 醴陵市环境保护局计财股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钟鸣；联系电话，0731-23282675。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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